2010’香港春季灯展、电子展展品运输指南

中山市对外加工装配服务公司是中山市外经贸局直属的进出口公司，主要从事来料加工的进出口业务。自2003年开始承接香港灯展展品运输，在中山市外经贸局、中山市贸促会、参展商及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顺利地完成了过往几届灯展展品的运输工作。为了更好地做好2010年香港春季灯展的工作，使展品安全、准时到达展台，我司将竭尽全力配合好参展商和组织单位，希望参展成功！以下是2010年香港春季灯展、电子展运输指南：

1、 时间、地点：

展览时间：2010年4月13日～16日

布展时间：标准摊位展商：2010年4月12日

撤展时间：2010年4月16日17：00后
报名及《展品申报表》报送时间：2010年4月6日前

展品收集时间：2010年4月6～7日（9:00---17:00）

展品收集地点：中山市城区指定仓库【具体地址另行通知】

展品运达展台时间： 4月12日上午11点前

2、 展品运输要求：

1、 2010年4月6日前将《展品申报表》（见附件一，格式不能更改）e-mail及FAX我司；

2、 包装务必结实牢固，适合长途海陆联运要求，并在外包装上贴上运输唛头纸（每箱最少两个，见附件二）

3、 易碎品一定要做好防震处理并在外包装上贴上易碎标识；

4、 任何危险品的运输不予受理；

3、 费用：

1、计费重量和体积重量的计算方法如下：

⑴ 计费重量：在每箱货物的体积重量和实际毛重两个重量中选择较大的重量作为计费重量。

⑵  体积重量=（外包装的长度m×宽度m×高度m）×100KG

2、 去程收费（中山仓库——香港展台）：人民币8.00/公斤(计费重量)，最低消费100公斤(计费重量)/每展商；

4、 展品运输要求以及展品收集时间以及上面如有未列明事项请联系

联系人：傅小姐、梁小姐
电话：0760-88846767 、88825358-8301、8302

传真：0760-88846767

Email: helen@zsfs.com.cn、llz@zsfs.com.cn
             中山市对外加工装配服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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